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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247][bookmark: _Toc13563]前言
2024年11月11日16时30分左右，位于大兴区黄村镇辖区北京懋隆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厂区内，1名工人被发现溺亡在浆水池中。
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北京市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办法》、《北京市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工作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文件要求，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政府成立了由区应急局、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区公安分局、区总工会、区经济和信息化局、区住房城乡建设委、黄村镇组成的“11·11”事故调查组，并依法邀请区纪委区监委列席参加，对此事故展开了全面的调查工作。依据《北京市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京安发﹝2016﹞1号）、《大兴区2025年生产安全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工作方案》，北京市大兴区应急管理局对大兴黄村新贝环保公司“11·11”一般生产安全事故成立了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组，并选定了有关专家及安全评估机构对事故发生单位现场进行实地查看，对事故发生单位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了现场检查和评估。
受北京市大兴区应急管理局的委托，由北京天恒安科集团有限公司针对事故企业现场检查评估情况，汇总整理了专家现场意见和北京天恒安科集团有限公司对事故发生单位安全现状评估意见，最终编制完成了《大兴黄村新贝环保公司“11·11”一般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报告》。
本事故整改评估报告在编制过程中，得到了区应急管理局有关领导、相关专家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北京天恒安科集团有限公司
2025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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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13666419]1 编制说明
[bookmark: _Toc213666420]1.1 评估目的及意义
为切实加强安全生产工作，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安全生产监管执法的通知》（国办发〔2015〕20号）、《北京市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京安发﹝2016﹞1号）、《大兴区2025年生产安全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工作方案》等文件精神，特开展此项工作。
通过开展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工作，以实现有效督促事故发生单位生产安全事故整改措施和处理意见的落实，督促其深刻汲取事故教训；进一步强化事故发生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督促其对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进行整改、对事故隐患进行排查和治理；进一步全面排查事故发生单位存在的安全风险和事故隐患，摸清事故发生单位的安全生产现状；进一步完善事故调查处理机制，提高企业的安全生产管理水平和有关部门的安全生产监管能力。
[bookmark: _Toc213666421]1.2 评估对象及范围
本次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的对象：大兴黄村新贝环保公司“11·11”一般生产安全事故责任单位及相关人员。
[bookmark: _Hlk211590231]本次评估的范围：政府相关部门针对《大兴黄村新贝环保公司“11·11”一般淹溺事故调查报告》中所提出的对事故责任单位及相关人员行政处罚处理落实情况，以及事故责任单位对所提出的整改措施的落实情况等。
[bookmark: _Toc213666422]1.3 评估程序和评估方法
1.3.1评估程序
本次大兴黄村新贝环保公司“11·11”一般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评估程序主要包括：现场评估调查准备（前期准备）；现场评估调查实施（包括：首次会、调查评估）；评估调查总结论证；编制评估报告。
1.3.2评估方法
本次评估评估组主要通过以下方式方法开展工作
（1）通过深入事故发生单位生产现场，采取现场踏勘排查、调阅资料、听取汇报和询问等方式进行；
（2）评估组人员通过听取事故发生单位事故发生后安全生产管理工作情况的汇报，并向事故相关人员询问了解、核查事故发生后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3）以现场检查为主，真实反映事故发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情况；
（4）评估人员做好全程记录，必要时制作现场检查记录，记录内容包括时间、地点、检查内容、事故隐患或存在的问题等。
[bookmark: _Toc213666423]1.4 组织评估和开展评估
1.4.1组织评估
在本次评估过程中，北京天恒安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恒安科）在北京市大兴区应急管理局主导下，组织技术人员组成综合评估组（以下简称：评估组），对大兴黄村新贝环保公司“11·11”一般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了全面评估。
1.4.2开展评估
评估组严格执行《大兴区2025年生产安全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工作方案》的有关规定，认真研读了《大兴黄村新贝环保公司“11·11”一般淹溺事故调查报告》，评估组采取听取汇报、调阅事故原始档案、现场核查及询问等方法，深入事故发生单位现场开展评估工作。听取了事故责任单位的事故整改情况报告，对大兴黄村新贝环保公司“11·11”一般淹溺事故调查报告一般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了逐一梳理和核实，同时，对事故单位整改措施落实情况开展了现场评估检查，对评估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当即与事故相关单位进行了沟通，并向北京市大兴区应急管理局进行了反馈，要求企业立即组织整改。
评估组召开全体成员会议，经充分讨论，形成评估意见。最终天恒安科汇总评估组对事故责任单位、事故责任人员责任追究落实情况、事故发生单位整改措施落实情况等编写完成《大兴黄村新贝环保公司“11·11”一般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报告》。
[bookmark: _Toc213666424]1.5 评估依据
大兴黄村新贝环保公司“11·11”一般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工作，主要依据《大兴黄村新贝环保公司“11·11”一般淹溺事故调查报告》及相关的国家法律法规及标准。
1.5.1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国家主席令〔2021〕第八十八号修订，自2021年9月1日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国家主席令〔1998〕第四号，国家主席令〔2021〕第八十一号修正，自2021年4月29日起施行）
（3）《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2007]第493号）
（4）《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3号，2013年总局令第63号修正，2015年总局令第80号第二次修正）
（5）《安全生产培训管理办法》（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80号）
（6）《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应急管理部令第2号）
（7）《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暂行规定》（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16号）
（8）《北京市安全生产条例》（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十五届〕第77号）
（9）《北京市消防条例》（2025年3月26日北京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三次修订）
（10）《北京市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办法》（北京市人民政府令第266号）
1.5.2标准规范
（1）《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GB2894-2008）
（2）《用电安全导则》（GB/T13869-2017）
（3）《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303-2015）
（4）《低压配电设计规范》（GB50054-2011）
（5）《安全生产等级评定技术规范第2部分：安全生产通用要求》（DB11/T1322.2-2017）
（6）《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GB50140-2005）
（7）《生产过程危险和有害因素分类与代码》（GB/T13861-2022）
（8）《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GB6441-86）
（9）《安全评价通则》（AQ8001-2007）
1.5.3其他资料
（1）《大兴黄村新贝环保公司“11·11”一般淹溺事故调查报告》
（2）《大兴区2025年生产安全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工作方案》
（3）北京新贝环保设备有限公司、北京懋隆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黄村镇人民政府其他相关资料
[bookmark: _Toc213666425][bookmark: _Toc23407]2 事故责任单位及人员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大兴黄村新贝环保公司“11·11”一般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后，事故联合调查组对事故进行了全面调查，并出具了《大兴黄村新贝环保公司“11·11”一般淹溺事故调查报告》（见附件1）。
各部门按照上述文件的要求，对事故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落实了责任追究措施。北京市大兴区应急管理局已落实事故调查报告提出的行政处罚处理建议，事故责任单位已落实对事故责任人员的处分。详细评估过程如下。
[bookmark: _Toc213666426]2.1 事故责任单位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2.1.1 事故调查报告中对责任单位追究建议情况
（1）经区应急管理局调查，新贝环保公司未按照法律法规要求对作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未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浆水池防护措施不到位、作业现场安全管理缺失、未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管理制度的事故隐患。以上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区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拟对其处以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罚款的行政处罚。
（2）经区应急管理局调查，北京懋隆公司未按照《安全协议书》要求对新贝环保公司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以上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任。区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三条第二款的规定，拟对其处以五万元以下罚款的行政处罚。
（3）事故调查组通过查阅黄村镇提交的履职材料，认为黄村镇已经履行相关职责。
2.1.2 事故调查报告追究责任单位落实情况
（1）北京市大兴区应急管理局对新贝环保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进行处罚，由于该单位办理了分期缴款，目前暂未到期。
[bookmark: _Hlk212814515]（2）北京市大兴区应急管理局对北京懋隆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对该单位处以人民币叁万元整的行政处罚，该单位罚款已缴纳，详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附件2）。
[bookmark: _Toc213666427]2.2 事故责任人员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2.2.1 事故调查报告中对责任人员追究建议情况
（1）卢德稳作为新贝环保公司主要负责人，未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未实施本单位的安全生产教育培训计划，未及时消除作业现场安全管理缺失的事故隐患。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二）项、第（三）项、第（五）项的规定，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任。区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拟对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罚款的行政处罚。在接到事故报告后，未立即上报当地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八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区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对其处以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一百罚款的行政处罚。事故发生后，卢德稳未妥善保护事故现场，组织人员将死者拉至房山暂住地，其行为违反了《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区应急管理局依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二）项的规定，对其处以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一百罚款的行政处罚。综上，区应急局对其处以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一百六十至百分之二百四十罚款的行政处罚。
（2）彭云作为北京懋隆公司生产经理，未按照《安全协议书》要求对新贝环保公司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区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对其处以一万元以下罚款的行政处罚。
2.2.2 事故调查报告追究责任人员落实情况
（1）北京市大兴区应急管理局对新贝环保公司主要负责人卢德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条第二款的规定、《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二）项的规定对其进行处罚，由于其办理了分期缴款，目前暂未到期。
[bookmark: _Hlk212814111]（2）北京市大兴区应急管理局对北京懋隆公司生产经理彭云，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对其处伍仟元罚款的行政处罚，其罚款已缴纳，详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附件3）。
[bookmark: _Toc213666428][bookmark: _Toc5690]3 事故责任单位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北京新贝环保设备有限公司、北京懋隆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针对《大兴黄村新贝环保公司“11·11”一般淹溺事故调查报告》中提出的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根据现场核实检查，已基本整改落实完成。
[bookmark: _Toc213666429]3.1 事故调查报告中建议整改措施情况
为深刻汲取事故教训，防范和遏制类似事故发生，事故调查组提出以下整改和防范措施建议：
[bookmark: _Hlk211613743]（1）新贝环保公司，要自行成立事故调查小组，对此次事故开展调查处理，举一反三，深刻吸取事故教训；要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规章制度，确保各项制度符合本单位实际经营状况，督促作业人员严格遵守；要加强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工作，掌握安全知识技能，提高隐患排查能力，能够及时发现并消除隐患问题；要进一步加强作业现场的安全管理，制定行之有效的安全防护措施并严格执行，严厉制止违章作业行为，杜绝此类事故再次发生。
（2）北京懋隆公司，要进一步加强对发包项目的管理，对承包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定期进行检查，发现安全问题及时督促整改；要进一步细化安全生产管理职责，责任到人，加强监督检查，确保各项规章制度落实到位。
[bookmark: _Hlk211609515]（3）黄村镇，要深刻汲取此次事故教训，举一反三，落实属地安全监管职责；要进一步督促辖区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压实各方安全责任，加强对机械设备的管理，强化作业人员的安全教育培训，确保作业人员持证上岗，熟知各项操作要求并严格遵守，提高施工作业现场隐患排查频次，严防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
[bookmark: _Toc213666430]3.2 事故调查报告整改建议落实情况
（1）根据企业提供相关资料查阅及现场沟通交流，对照评估标准，北京新贝环保设备有限公司对评估项目落实基本到位，成立了事故调查小组，对此次事故开展调查处理，举一反三，深刻吸取事故教训；
1）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各项规章制度。
2）对全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工作，留存培训记录。
3）加强现场作业安全监管，作业现场设置安全管理人员。
4）加强隐患排查并记录，制止违章作业行为。
（2）北京懋隆公司进一步加强了对发包项目的管理，对承包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定期进行检查，发现安全问题及时督促整改；进一步细化了安全生产管理职责，责任到人，加强监督检查，确保各项规章制度落实到位。
（3）黄村镇深刻汲取此次事故教训，举一反三，落实属地安全监管职责；进一步督促辖区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压实各方安全责任，加大入企宣贯的力度和频次，持续加强宣传教育工作，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意识，夯实安全生产基础。
[bookmark: _Toc213666431][bookmark: _Toc8613]4 评估意见
[bookmark: _Hlk211610332]北京新贝环保设备有限公司、北京懋隆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对事故调查报告里提出的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基本落实到位，对其相关责任人员进行了责任追究落实到位。专家组认为大兴黄村新贝环保公司“11·11”一般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基本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国家主席令第八十八号）、《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北京市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办法》（北京市政府令217号）等要求。
[bookmark: _Toc213666432]4.1 评估总体意见
结合《大兴黄村新贝环保公司“11·11”一般一般淹溺事故调查报告》，对北京新贝环保设备有限公司、北京懋隆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的事故防范和整改建议措施与现场评估情况，经过对现场基础资料的查阅、相关人员的询问调查，对评估表逐条、逐项进行评估，最终确认北京新贝环保设备有限公司、北京懋隆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在现场评估过程中，对事故调查报告里要求整改事项基本落实到位，对该公司应处理的人员处罚已经基本落实。
[bookmark: _Toc213666433]4.2 专家现场意见
此次评估仅对事故报告中提及的现场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评估。经过现场检查评估，评估组认为：北京新贝环保设备有限公司、北京懋隆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对事故调查报告里要求的现场整改事项基本落实到位。
[bookmark: _Toc213666434]4.3 评估结论
此次评估仅对事故报告中提及的处理建议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评估。经过前期评估组调研、现场评估检查及后期经评估组与专家进行研讨，评估组认为：
事故发生后，北京市大兴区应急管理局、大兴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依法对相关责任单位及人员进行了责任追究，北京新贝环保设备有限公司、北京懋隆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按照事故调查报告的要求对相关责任人员进行了责任追究基本落实到位。
北京新贝环保设备有限公司、北京懋隆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在现场评估过程中，对事故调查报告中要求整改项基本落实到位，专家组认为大兴黄村新贝环保公司“11·11”一般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基本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国家主席令第八十八号）、《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北京市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办法》（北京市政府令217号）、《北京市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办法》（北京市人民政府令第266号）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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